
國立空中大學高雄中心 115上「社會工作副學士專班」即日起開始招生！ 

 

一、 開班目的： 
    （一）協助修讀者能夠獲得進入社福機構服務的學歷門檻。 

（二）提升並強化未來從事社會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能。 

（三）提供修讀者能獲得多元之就業機會。 
 
（四）強化社會工作師專業課程的知能。 
 

二、特色 

（一）本校「社會工作與福利行政科」修畢本專班課程同學可取得「社會工作學副學士」 

學位，符合進入社工領域工作的基本門檻。 

（二）本專班所開課程涵蓋報考社工師 45學分（五領域十五學科），修畢本專班課程及 

完成實習課程 400小時以上，即具報考社工師證照資格（請參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

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）。 

（三）修畢本專班課程，若要繼續修讀取得學士學位（大學畢業學歷），本專班所修得之學分， 
可洽本校學習指導中心辦理學分抵免採認。 

三、招生對象 

（一）預備進入社會工作領域工作者。 

（二）預備報考社工師證照者。 

（三）預備先取得專科學歷後，再修讀大學學歷者。 

（四）預備取得第二專長者。 

四、修讀學分數 

（一）具他校非社工相關之專科以上學歷資格者：先至本校學習指導中心辦理學歷減修後，修 

讀 53學分。（含社工 45學分+校共同必修 8學分） 

（二）具高中（職）學歷資格者：修讀社工 45學分+校共同必修 8學分外，另再選修其他課程 

27學分，共計 80學分。    

五、課程規劃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 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教學模式： 

(一)面授教學(一學期六次面授含期中、末評量)：由具備講師以上資格並符合該課程學術領域 

之教師擔任。 

(二)網路教學：包含影音、語音及網頁課程。 

 

七、上課地點：高雄面授點（苓雅國中或高雄中心教室）。 

八、上課方式： 

一般課程--採實體面授，ㄧ學期六次面授教學(含期中、期末評量)（如因疫情影響將改採視訊 

線上教學。) ◎本班須到校實體上課，請衡量個人狀況，可以配合再報名本專班。 

推廣教育實習課程--實習課須於機構實習至少 400小時(社會工作實習 200小時以上；社會福利 

實習 200小時以上)。 

九、報名資格：具備高中職以上學歷。 

十、開班人數：至少 20人為開班原則。選課繳費未達 20人者轉為一般生視訊。 

十一、 報名方式：(擇一方式) 

     (一)、可先網路報名，網路報名後請於 115年 7月 11、12日擇一日至高雄中心選課及繳驗證件。   

           網路報名即日起 115年 6月 30日止。 

  ★【網路報名系統】。登入網路報名系統，選擇《我要報專科部》，科別選《社會工作與福利行政科》。 

  ★ 註冊選課當日(115年 7月 11日、12日擇一日)請攜帶身分證正本、高中職以上畢業證書正本、脫帽 

      大頭照一張至中心繳驗證件並選課(記得告知中心您要報社工專班)。 

  (二)、現場報名。請於 115年 7月 11日、12日擇其中一天至高雄中心現場報名，應備資料報 

       名表、身分證正本、高中職以上畢業證書正本、脫帽大頭照一張。(記得告知中心您要報社工專班)。 

十二、 報名地點：空大高雄中心(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號（2樓空大辦公室)。 

十三ヽ  洽詢專線：07-3800566；傳真號碼：07-3800861 

十三、 費用：一般課程報名費 300元及學分學雜費每學分 940元。 

    實習課程（開在推廣教育處，將依據本校推廣教育課程開設。）：3,500元/學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若有調整，依學校規定為主) 

修課學
期建議 

建議課程名稱（必修課程） 備註 

第 1 學期 

(115 上) 

社會工作概論(3) 社會學(3) 心理學(3) 社會統計(3) 

                 一科校共同(2) 
45 學分， 

每學分 940 元 

※表上所有課程必須全

部選修（不開放選讀部分

課程），若無法配合請自

行選修一般生課程。 

第 2 學期 

(115 下) 
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(3) 社會個案工作(3) 社會團體工作(3) 

社會福利概論(3)  一科校共同(2) 

第 3 學期 

(116 上) 

社區工作(3) 方案設計與評估(3) 社會工作研究法(3)  

社會心理學(3)    一科校共同(2) 

第 4 學期 

(116 下) 

社會工作管理(非營利組織管理)(3) 社會福利行政(3) 社會政策

與社會立法(3)     一科校共同(2) 

 ＊社會工作實習（2 學分，推廣） 

＊社會福利實習（2 學分，推廣） 
 

＊須已修過本專班規定之 45 學分及格者，才可參加「社會工作實習」及「社會福利實習」課程。 

＊「社會工作實習」及「社會福利實習」課程，將依據本校推廣教育課程開設。如本校因故未能開設

（例如未能安排合適師資），請自行逕洽其他學校選修。 

https://solstud.nou.edu.tw/sol/signup/

